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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19245064][bookmark: _Toc178409701]1 建设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419245065]1.1 建设项目地点及背景说明
[bookmark: _Toc419245066]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发展要求，京唐城际铁路北京段工程建设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在通州区新建北京城市副中心站作为京唐城际铁路的建设起点。
（1）原设计方案
新建北京至唐山城际铁路北京段工程线路起自新北京东站（既有通州站），新建双线沿既有京哈铁路南侧向东出北京市界。新北京东站（含）至潮白河（市域界）段里程范围CK19+200~CK32+200，线路长度约13.00km，并在通州区西集镇线路再次进入北京市界范围（约600m）。
（2）调整后方案
新建北京至唐山城际铁路北京段工程为新建北京城市副中心站至潮白河（市域界）段，里程范围CK23+570~CK32+200，线路长度约8.63km，并在通州区西集镇线路再次进入北京市界范围（约0.6km）。本工程在通州区北运河及东六环之间杨坨地区，京哈铁路南侧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站，该站设计为地下站。
1.2 建设项目概况
新建北京至唐山城际铁路经由北京市通州区，北京段范围线路全长约9.23km，其中桥梁长4.85km，路基0.55km，区间隧道1.80km，地下车站2.03km。设置地下车站1座，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站，位于通州区北运河及东六环之间杨坨地区，京哈铁路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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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及环境保护目标
[bookmark: _Toc419245068]2.1 各环境要素评价范围
本次针对京唐城际铁路北京段新建北京城市副中心站至潮白河（市域界）段里程范围（CK23+570~CK32+200）的段落进行环境影响分析评价，线路长度约8.63km。西集镇段线路600m未发生变化。
根据各环境要素环评导则要求，本项目评价范围如下：
（1）生态环境：线路两侧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外各300m以内区域；施工便道两侧各30m以内区域；站场、施工营地、工程取土场、弃土场、大型临时工程用地界外100m以内区域。
（2）声环境：评价范围为地面线、高架线距铁路外侧线路中心线两侧200m以内区域；地下车站风亭、冷却塔周边50m以内区域。
（3）环境振动：为距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两侧各60m以内区域。
（4）地表水环境：北京城市副中心站污水排放总口。
（5）大气环境：施工场地周围50m范围区域。
[bookmark: _Toc419245069]（6）电磁环境：收看电视受影响评价范围为距地上线路外轨中心线80m以内；牵引变电所工频电磁场影响的评价范围为距围墙40m；GSM-R基站评价以天线为中心半径50m区域为评价范围。
2.2环境保护目标
（1）声环境保护目标
[bookmark: _Toc419245073]新建北京城市副中心站风亭、冷却塔位于车站周边区域，50m内范围无噪声敏感目标，地面段、高架段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6处，见下表。
噪声环境保护目标分布表
	行政区划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
	方位

	
	
	
	

	北京通州区
	1
	时代文仪家具厂宿舍楼
	左

	
	2
	丁各庄
	左

	
	3
	家家乐幼儿园
	左

	
	4
	堡辛大队周转房
	右

	
	5
	高辛庄
	右

	
	6
	高辛庄养殖小区
	右


（2）振动环境保护目标
本次评价范围内振动环境保护目标2处，详见下表。
振动环境保护目标分布表
	行政区划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
	方位

	
	
	
	

	北京通州区
	1
	高辛庄
	右

	
	2
	高辛庄养殖小区
	右


（3）电磁环境保护目标
本次评价范围内电磁环境保护目标共3处，详见下表。
电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表
	行政区划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
	方位

	
	
	
	

	北京通州区
	1
	堡辛大队周转房
	右

	
	2
	高辛庄
	右

	
	3
	高辛庄养殖小区
	右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及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bookmark: _Toc419245074][bookmark: _Toc419245076]3.1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概述
本项目在施工期环境影响以生态环境影响为主，同时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振动、污水、扬尘等对施工现场周围的环境也将产生一定影响。

 (
施工准备阶段
路基、桥涵、隧道、车站等土石方工程施工阶段
装修及设备调试阶段
居民生活影响
生态及景观影响
施工噪声
区域交通干扰
拆迁建筑垃圾
燃油废气、扬尘
生态及景观影响
工程弃土水土流失
施工噪声、扬尘
区域交通干扰
施工废水、生活垃圾
燃油废气
生态及景观影响
施工废水
施工噪声、扬尘
区域交通干扰
建筑垃圾
)
施工准备和施工期环境影响特性图
（1）工程施工期路堤填筑、隧道开挖、车站修筑等工程活动，将导致地表植被破坏、地表扰动，易诱发水土流失，以填筑路基地段尤为突出。取弃土场、施工场地平整、施工便道修筑等工程行为，使土壤裸露、地表扰动、局部地貌改变、原稳定体失衡，易产生水蚀。
（2）施工中的挖土机、重型装载机及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振动会影响周围居民区等敏感点。
（3）施工过程中的生产作业废水，尤其是钻孔桩施工产生的泥浆废水，以及施工人员驻地排放的生活污水可能会对周围区域水环境造成影响。
（4）施工作业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扬尘污染，主要来源于土石方工程、地表开挖和运输过程；燃油施工机械排烟、施工人员炊事炉排烟等也将影响环境空气质量。
（5）工程施工对沿线道路交通产生不利影响；施工场地临时占地及开挖破坏也将影响周边居民的出行。
（6）工程建设将带来部分居民的拆迁安置，如安置措施不适当，将对拆迁居民生活质量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bookmark: _Toc419245075]3.2 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概述
本工程运营期的环境影响主要来自线路、车站。
列车运行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为：列车运行时引起的噪声、振动对沿线居民住宅、幼儿园等的影响以及对沿线收看电视的影响等。
车站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为：噪声、生产污水、候车室和职工办公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固体废物等。
3.3 主要污染源
1．噪声污染源
本工程施工噪声源主要包括施工机械噪声、车辆运输噪声两类。施工现场的各类机械设备包括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旋挖钻机等，这类机械是最主要的施工噪声源。运营期，铁路列车在轨道上运行时，产生列车噪声。
2．振动源
（1）施工期振动源
产生振动的污染源，主要是施工机械设备的作业振动以及重型运输车辆行驶等作业，如挖掘（土）机、空压机、装载机、夯实机械等。
（2）运营期振动源
铁路列车在轨道上运行时，由于轮轨作用将激发振动，经道床、路基、地面传播至建筑物基础，从而产生振动影响。
3．水污染源
施工期内污、废水主要来自雨水冲刷产生的地表径流、建筑施工废水、大临工程生产废水和驻地人员生活污水。生活污水包括施工人员的日常生活用水、食堂下水、洗涤废水和厕所冲洗水。根据污染物成分可将废污水大致分为高浊度泥浆水、含油废水、生活污水等。
运营期本工程新增污水主要来源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的生活污水，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为SS、BOD5、CODcr、氨氮等，经化粪池设施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4．大气污染源
扬尘主要来自土建结构施工阶段，如建筑物拆迁、地表开挖、钻孔、渣土运输等环节；燃料废气主要来自燃油动力机械和运输车辆。
本工程机车类型为动车组，没有机车废气排放。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房屋的冬季采暖设计采用市政热源集中供暖，若车站建成时配套供热管网尚不具备接入条件，采用空气源热源辅助电锅炉为车站供暖，待供热管网建成后接入供热管网。
5．固体废物
施工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单位驻地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工地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
本工程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来自车站办公、生活场所及旅客候车产生的生活垃圾。
6．电磁污染源
本工程采用电力牵引，将对沿线开放式采用普通天线居民住户收看电视节目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项目在线路CK25+600左侧设置牵引变电所1处，其评价范围内无环境敏感建筑物。
[bookmark: _Toc419245077]3.4 不同环境要素和不同阶段建设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及其预测评价结果
3.4.1 生态环境主要影响
1．对植物资源的影响
本工程建设对评价区域植物资源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工程占地如路基、站场、桥梁、隧道等破坏原地表植被，其影响是永久性的。施工便道、取弃土渣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临时占地，对植物资源的影响是暂时性的，工程结束后通过相应生态补偿措施和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可得到补偿。施工期占压土地，对植物资源产生影响，同时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改变植物生长环境。
2．对土地资源影响
（1）占地影响
工程建设对自然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占用土地方面，占用土地使土地使用性质改变，对评价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产生影响。
（2）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铁路工程路基、桥梁、站场、隧道等工程的土石方施工对原生地表的扰动使植被遭到破坏、破坏原生地表土壤的结构，占用或损坏水利设施，使原生地表的水土保持功能降低或丧失，造成水土流失。
3.4.2 声环境主要影响
1．施工期
本线主要工程内容有隧道工程、站场工程、桥涵工程、路基工程等。工程建设期间，推土机、挖掘机、施工机械等固定源及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压路机各种运输车辆等流动源将会产生很强的噪声。
2．运营期
（1）铁路外侧线路中心30m处
铁路外侧线路中心30m处预测声级昼间为59.4~60.6dBA，夜间为53.4~54.6dBA，昼间满足70dBA标准，夜间满足60dBA标准。
[bookmark: _Toc419245078]（2）相关功能区
4b类功能区中的3处敏感点3处预测点，昼间声级为57.6~60.8dBA，夜间声级为55.0~58.2dBA，昼间满足70dBA标准，夜间满足60dBA标准。
2类声环境功能区中的5处敏感点11处预测点，昼间声级为53.0~68.4dBA，夜间声级为51.0~62.2dBA，较现状昼间增量0.1~3.7dBA，夜间增量0.1~2.2dBA；3处敏感点5处测点昼间超过60dBA标准0.4~8.4dBA，5处敏感点11处测点夜间超过50dBA标准1.0~12.2dBA。
特殊敏感目标（幼儿园）昼间声级为66.7dBA，较现状无增量，昼间超过60dBA标准6.7dBA。
3.4.3 环境振动主要影响
1．施工期
施工产生振动的污染源，主要是施工机械设备的作业振动，主要来自钻孔、压（土）路、夯实，以及重型运输车辆行驶等作业，如大型挖掘（土）机、空压机、钻孔机、振动型夯实机械等。由于本工程为新建铁路，重点控制施工振动主要在线路、站场工程作业靠近农村居民集中的敏感区域。
施工机械产生的振动，随着距离的增大，振动影响渐小；除强振动机械外，其他机械设备产生的振动一般在25~30m范围内，即可满足GB10070-88中“混合区”的环境振动标准。
2．运营期
（1）现状受既有铁路影响的敏感点，昼间、夜间均满足GB10070-88中“铁路干线两侧”80dB标准。
（2）经预测，30m及以外区域敏感点共2处，昼、夜Z振级评价量均为67.5dB，满足GB10070-88中“铁路干线两侧”80dB标准要求。
3.4.4水环境主要影响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主要来自于隧道施工、桥梁施工、大临工程作业以及施工营地产生的污废水，主要污染物是悬浮物，以及少量的石油类。施工期环境影响属于短期影响，可以通过加强管理，采取隔油、沉淀等临时措施加以缓解。
运营期车站污水经过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会对沿线地表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3.4.5 电磁环境主要影响
由于本工程城镇敏感点均接入有线电视网，采用普通天线收看电视的用户数较少，因此，本工程的建设对沿线居民收看电视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本工程采用GSM-R数字无线通信系统，根据计算分析，以天线为中心，沿铁路方向两侧各20m，垂直线路两侧各10m，竖直方向天线至向下6m的区域为天线的超标区域（控制区），超标区外辐射功率密度满足小于8μW/cm2，符合GB8702-2014和HJ/T10.3-1996的要求。
本工程设置的牵引变电所评价范围无居民点。根据预测，新建的牵引变电所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在围墙外即满足GB8702-2014推荐标准的要求。
3.4.6 大气环境主要影响
1．施工期
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修筑施工便道、取弃土场、运土作业、碎石作业、混凝土喷浆作业建材堆置处等造成的粉尘、扬尘污染。运输车辆产生的汽车尾气污染，其污染影响持续发生在整个施工期。
施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在施工结束后会逐渐消失，加之该污染源是随着施工的进程而分散于全线，流动性比较大，大部分工点远离城市，居民较少，空气环境容量较大，通过采取系列的预防保护及环境管理措施，施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将会降低到很小程度。
2．运营期
由于本工程为城际铁路，采用动车组列车，不会对沿线空气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工程所在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车站房屋设计采用市政热源集中供暖，若车站建成时配套供热管网尚不具备接入条件，采用空气源热源辅助电锅炉为车站供暖，待供热管网建成后接入供热管网。运营期无大气污染物排放，不会对空气环境产生影响。
3.4.7 固体废物主要影响
施工期固体废物来源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营运期间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为车站的职工生活垃圾、旅客候车垃圾等。
3.5 不同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及效果
3.5.1 生态环境
1．土地资源的保护原则及方案
（1）设计中新增用地尽量少占耕地和林地；材料场地充分利用既有站场和新设站场，避免新增占地；取弃土场地尽量选择荒草地等未利用地。
（2）路基和桥梁施工产生的弃方尽量移挖作填，用于路基、站场的填筑，以减少取土和弃碴数量。
（3）铁路工程结束后，对全线的临时占地，如施工营地、施工便道、材料堆放地等施工影响区应及时清理、松土、整治、覆盖熟土，并结合当地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实施相应的植被恢复措施，草地和林地应以当地植被物种为主，恢复原有的植被类型。
2．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原则及方案
本工程沿线人类活动频繁，土地开发程度较高，没有集中分布的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线路选线及设站主要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客流需求，因此，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影响很小。
3．水土保持的原则及初步治理方案
（1）保护原则
1）工程占地尽量减少对农田、林地的占用，以免过多破坏地表植被，加剧水土流失。
2）取（弃）土场结合地方规划；取、弃土场地应作好排水设计，避免形成地面径流，造成水土流失；取、弃土完毕后，结合土质特点及地方规划，进行复垦或复植。
3）路基边坡采用种植紫穗槐及撒草籽等生物措施和预制混凝土空心块、混凝土拱型骨架、边坡土工格栅等工程措施进行加固。
（2）保护方案
1）桥涵
桥涵基础钻孔、开挖产生的泥碴和弃土要及时清运；钻孔桩产生的泥浆，在施工场地旁边设泥浆池，循环利用。桥头锥体坡面要采取生物或工程防护措施，避免造成或加剧水土流失。
2）取（弃）土场
从工程取土时，表面0.3m左右的土层应预先铲走保留，待取土后覆盖表层以利复植；取土后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开挖区坡面规整、底面整平清理及种植草灌等绿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在下一阶段的设计中，应做好土石方调配，充分利用挖方，从而减少取土量；弃土场应遵循先挡后弃的原则，同时弃土场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种草等绿化措施，做好边坡防护。
[bookmark: _Toc179604476]4．绿色通道设计
（1）区间路基边坡外绿化
路基坡脚外每侧种植3排，其中靠近线路一排为灌木，其余两排为乔木。乔木株、行距离各为2m呈正方形栽植；灌木株、行距离各为1m呈三角形栽植。
（2）桥梁地段
桥梁锥体护坡种植爬山虎等藤本植物，以保证边坡的绿色防护效果。
桥下可进行绿化设计的地段：无维修通道一侧种植3排灌木，行株距为1m梅花型种植，设维修通道一侧种植2排灌木，行株距为1m梅花型种植。
（3）站区绿化设计
[bookmark: _Toc245524569]站区各工区、段所及楼宇之间的空地应充分绿化，绿地率指标不宜小于20%。
[bookmark: _Toc245524570]根据项目特点，可沿站台栅栏种爬山虎，间距1m、每穴3株，每公里3003株。
[bookmark: _Toc245524571]通站道路每侧应植1排乔木；乔木株间距2m，每行每公里501株。
3.5.2 声环境
施工期间须严格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等相关规定，采取有效减振降噪措施，不得扰民。需要夜间施工的，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同时评价建议，对个别影响较严重的施工场地，如施工地点距噪声敏感建筑过近的，还应在施工场地厂界靠近敏感建筑一侧临时建设隔声围墙或隔声屏障，同时也可考虑在靠近敏感点一侧建临时工棚以起到隔声墙作用，以减轻噪声污染。在采取了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施工期噪声防治措施后，施工噪声的环境影响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在运营期，本次噪声防治措施的设计原则为：
（1）根据环发[2010]7号《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优先考虑对噪声源和传声途径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实施噪声主动控制；对不宜对交通噪声实施主动控制的，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护措施，保证室内合理的声环境质量。
（2）城镇建成区路段：
对于新开廊道路段，在背景噪声不变情况下，以“控制增量1dB以内”为治理目标；声环境质量现状达标路段，以功能区达标为治理目标；
对于非新开廊道，声环境质量现状超标路段，在背景噪声（含既有铁路）不变情况下，通过对既有铁路一并治理，以声环境质量维持或好于现状为治理目标。
（3）非城镇建成区路段：
对超标的敏感点，根据其规模采取声屏障、隔声窗防护措施。
对超标且居民分布集中的敏感点，即“距线路外侧线路中心线80m，线路纵向长度100m区域内，居民户数大于等于10户”，采取声屏障治理措施；声屏障设置长度原则上不小于200米，声屏障每端的延长量一般按50米考虑。
对零星分布或不适于采取声屏障措施，预测噪声超标的敏感建筑，采取隔声窗措施以满足其室内使用功能。
本次评价为减少列车运行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采取设置声屏障和预留隔声窗措施，共设置声屏障1180延米，其中路基3m高声屏障200延米，桥梁2.3m高声屏障980延米，预留隔声窗240平米。采取措施后，对于声环境超标的敏感点，满足敏感目标处环境达标、维持现状声环境质量或满足其室内使用功能。
3.5.3 振动环境
施工期间部分施工机械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振动影响，须在施工期间合理安排作业顺序，并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提高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以求有效降低施工期间环境振动的影响。施工结束后其对环境振动的影响也随之消失。
运营期，经预测各敏感点振动值均能满足GB10070-88中“铁路干线两侧”80dB标准要求。
3.5.4水环境
新建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根据水质预测结果，处理后的排水水质符合入管要求。
对施工中产生的生产、生活污水设置简易沉砂池、隔油池、化粪池等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地下隧道明挖段与暗挖区段一般需要采取降水措施，施工排水量规模为中~小规模，降水影响范围有限，施工结束后地下水位将逐渐恢复，并且将开挖和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控制在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施工期采取工程降水措施对地下水位影响很小，对水文地质环境影响微弱。
针对本次工程施工期及运营期地下水环境影响方式和程度，提出如下措施：
1．地下隧道明挖段基坑采用钻孔灌注桩+内支撑或地下连续墙+内支撑结构形式。隧道工程防排水设计遵循“防、排、堵、截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
2．施工营地应有独立的污水收集或排放渠道，临时营地应设置一次性公共厕所。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需要在现场设置临时性污水处理系统，有条件的将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对于没有条件排入市政管网的施工营地，应自建简易化粪池，污水集中外运。
3.5.5 电磁环境
由于本工程城镇敏感点均接入有线电视网，采用普通天线收看电视的用户数较少，因此，本工程的建设对沿线居民收看电视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本工程采用GSM-R数字无线通信系统，根据计算分析，以天线为中心，沿铁路方向两侧各20m，垂直线路两侧各10m，竖直方向天线至向下6m的区域为天线的超标区域（控制区），超标区外辐射功率密度小于8μW/cm2，符合GB8702-2014和HJ/T10.3-1996的要求。评价要求基站在选址时，应避免超标区域进入居民点范围并尽量远离居民区。
本工程设置的牵引变电所评价范围无居民点。根据预测，新建的牵引变电所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在围墙外即满足标准要求。
3.5.6 大气环境
施工期间须严格执行《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依据空气污染预警级别做好施工现场管理，并落实《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扬尘排污费征收有关工作的通知》（京环发【2015】5号）的相关要求。施工期应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运送沙土车辆必须覆盖篷布。在可能造成扬尘影响的区域，对运输频率较高、较固定的线路加强施工便道维护，减少运输扬尘。加强环境管理，设置专人负责保洁工作。施工工地禁止燃烧会产生粉尘、恶臭的材料。
本工程投入运营后，在完成相同客运周转量的前提下，用铁路运输来代替地面交通将会明显减少区域内机动车尾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对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和交通条件将起到积极作用，且随着近、远期客运量的不断增加，正面环境效益越发明显。
3.5.7 固体废物
车站生活垃圾，定点收集、储存，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旅客列车垃圾均由各车厢乘务员清理收集后定点投放并收集，分别交由既有垃圾储运系统统一收集，最终入城市垃圾处理场作终端处理，对周围环境无影响。
4 建设单位拟采取的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4.1 环境监测计划
在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各施工单位的环保专职人员（兼职人员）督促施工部门落实本报告中关于施工期的各项环保措施，并负责本单位的环保设施的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环境监理人员应按设计文件和施工进度对施工期间的各项监测项目进行检查。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监测项目的执行情况。
在运营期，由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对车站的环保设施的完好率、处理达标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2 环境管理
为保护好本工程沿线环境，确保工程的各种不良环境影响得到有效控制和缓解，必须对本工程实施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科学的环境管理与监测。本项目的环境管理包括建设前期环境管理、施工期环境管理、运营期环境管理。
建设前期的环境管理：（1）在设计过程中，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并经环境保护部批复核准的各项环保措施，将环保投资列入概算中，并在施工图设计中得到全面反映，以实现环保工程“三同时”的要求。（2）建设单位将环保工程摆在与主体工程同等重要的地位，对照《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要求，对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方案提出环保要求，在签订合同时，将实施措施写入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明确施工单位在环境管理方面的职责，为文明施工和环保工程能够高质量的“同时施工”奠定基础。
施工期环境管理：施工期环境管理组成包括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在内的三级管理体制，各项环保措施的实施由建设单位督促协调施工单位执行，设计单位做好施工配合和服务。
环境监理：（1）施工期环境监理纳入工程监理，建设单位委托具备资质的监理单位实施工程监理，工程监理单位必须具有合法资质的专职或兼职环保监理人员对本段铁路工程施工期的环保措施执行情况进行环境保护监理。（2）本工程施工期环境监理内容包括施工场地、施工便道的位置、规模和工程防护措施，以及施工场地等的地表植被保护与恢复措施；工程用地内绿化及植物防护措施。
运营期环境管理：（1）运营期的环境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各项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同时通过日常环境监测获得可靠运转参数，为运营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2）本线运营期环境管理主要由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负责日常运营监测。（3）车站具体负责其附属环保设施的运转和维护，配合铁路或地方环境监测站进行日常环境监测，记录并及时上报污染源排放与环保设备运行动态，处理可能发生的污染事故或纠纷。
5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新建北京至唐山城际铁路工程属于国家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也属于非污染类环保项目。针对工程建设方案，环境影响报告书补充和完善了环保防治措施和建议，只要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实现“三同时”，同时加强监控管理，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得到控制和减缓。
综上所述，在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提下，本工程是一项符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工程。本次评价认为，在采取切实有效地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的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工程从环境保护角度是可行的。
6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6号京投大厦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010-84089284
【环评单位】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金沙江路33号增1号（邮编：300251）
联系人：韩先生
联系电话：022-26175403       手机：13821572004
传真：022-26175334
电子邮箱：jingtangchengjit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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